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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市司法局文件

枣司字〔2026〕8号 签发人：刘洪鹏

关于市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

第 119 号建议答复的函

尊敬的韩萍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强普法宣传优化基层调解机制化解生活噪

声矛盾的建议》已收悉。您针对新修订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

理处罚法》实施后，群众对噪声扰民新规知晓度不高、矛盾化解

流程不清晰等问题，提出的加强精准普法和优化基层调解机制等

建议，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性。市司法局作为主办单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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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度重视，认真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当前工作开展情况

生活噪声扰民纠纷是当前基层邻里矛盾中占比最高、群众反

映最集中的民生问题之一，这类纠纷看似琐碎，却直接影响群众

生活质量，若处理不及时极易激化升级，影响基层社会和谐稳定。

您建议中关注的“打通普法宣传最后一站”“优化基层前置调解程

序”等关键问题，正是当前法治宣传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的重点

方向。结合近年来工作，我们主要开展了以下几方面工作：

（一）分层分类精准普法，提升新法知晓度与矛盾处理能力。

针对居民对新旧法差异、处罚前置条件及“软性”噪音可处罚等

新规不了解的问题，我市持续推进“谁执法谁普法”“一月一主题”

普法宣传活动，近三年年均开展各类主题普法活动超过2800场次。

在民法典宣传月、宪法宣传周等节点，指导相关部门将《治安管

理处罚法》修订亮点纳入普法清单，组织“法治带头人”“法律明

白人”在社区开展邻里纠纷、噪声扰民案例解读。同时，依托“法

治枣庄”新媒体矩阵，通过“以案释法”“普法小课堂”栏目推送

“荒山野鬼”录音扰民等典型案例，让群众了解“先劝后罚、分级

处置”的立法逻辑，明白正确的维权路径不仅是“报警”，更应遵

循“友好沟通—基层求助—依法报警—配合执法”的流程，避免

因不知法、不懂流程导致矛盾升级。

（二）做实基层调解机制，发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“前置”

作用。近年来，我局高度重视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工作，目前已建

成覆盖市县镇村的四级矛盾纠纷预防排查化解网络，建立了“警



— 3 —

司联调”“三所联动”等多部门联动调解机制，推行调解员职业水

平等级评定与“以奖代补”激励制度，加强处理邻里纠纷方面的

知识培训及案例指导，为包括生活噪声纠纷在内的各类基层矛盾

化解打下了坚实基础。同时，我们持续深化“1名村（居）法律顾

问＋2名法治带头人＋N名法律明白人”行动。目前，全市已培育

“法治带头人”“法律明白人”过万名，这支队伍凭借乡土优势，

在社区楼栋、村组网格中及时介入噪声矛盾，承担起“先期劝阻

员”和“法治引导员”角色。

（三）创新普法载体与形式，让法治声音直抵基层末梢。持

续创新宣传载体，打造群众身边“带不走”的普法队伍。2026年，

我市已启动“公益普法机制建设”试点，联合网信部门开展“普

法千问”AI数字人公益讲堂，利用技术手段为社区居民实时解答

噪声纠纷等常见法律问题。在往年举办的全市青少年法治素养提

升活动中，也注重将“小手拉大手”融入家庭宣教，带动家庭知

晓邻里和谐的法律常识。此外，在矛盾纠纷相对集中的社区，我

们联合物业服务机构、业委会开展“法律进社区”活动，推广“协

商—调解—执法”递进式止纷模式，努力将装修噪声、广场舞扰

民等邻里摩擦化解在萌芽状态、吸附在基层，有效疏解了警情压

力，推动形成了“办事依法、遇事找法、解决问题用法、化解矛

盾靠法”的社区治理氛围。

二、针对建议下一步具体落实举措

根据您提出的宝贵建议，结合2026年全市普法依法治理工作

要点和“九五”普法启动契机，我们将在下步工作中精准发力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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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压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责任制。结合“九五”普法规

划的编制实施，将新修订的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及噪声污染防治、

基层社会治理相关法律法规列入年度重点宣传清单。依托“宪法

宣传周”“民法典宣传月”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日、环境日等节点，

开展生活噪声环境专项法治文化基层行活动。通过“两单两函两

书一评查”机制，引导公安、生态环境、住建等部门结合执法过

程开展实时普法，以案说法，在噪声扰民处置中践行“执法过程

就是最生动的普法公开课”。发挥市委依法治市委员会守法普法协

调小组作用，用好多部门联席会议，强化普法和调解的统筹衔接。

（二）优化基层矛盾流转调解机制。依托现有四级矛盾纠纷

排查化解网络，明确生活噪声邻里纠纷的首接责任，对网格排查、

群众上报的噪声纠纷，第一时间流转至属地社区（村）人民调解

委员会，确保“小事不出村、大事不出镇、矛盾不上交”，实现纠

纷早发现、早介入、早化解。针对生活噪声纠纷，常态化推广“三

所联动”“警司联调”工作模式。在派出所设立专门联调工作室，

派驻专职人民调解员驻点，发挥公安民警熟悉现场情况、调解员

专业中立的优势，联合开展调解工作，既减少一线警力占用，也

有效提升了纠纷调解成功率。

（三）推广专业专家联动调解机制。持续推进人民调解员队

伍专业化建设，落实“以奖代补”激励政策，广泛支持各地成立

处理邻里纠纷的专门品牌调解室，定期组织基层调解员开展邻里

纠纷调解专项培训，提升调解员处理噪声纠纷的实操能力。针对

噪声调解中的专业认定难题，我们建立了多部门专家联动调解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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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，遇复杂疑难纠纷可随时邀请生态环境部门上门监测噪声数值、

提供专业技术意见，破解调解中的专业瓶颈，让调解结果更易让

双方信服。同时，吸纳退休法官、专业律师、“法律明白人”加入

调解员队伍，发挥专业优势，提升调解的权威性和认可度。

再次感谢您对全市法治宣传及基层治理工作的关心与支持。

我们将以办理您的建议为契机，进一步打通普法和平安建设的“最

后一公里”，为营造和美宜居的人居环境贡献法治力量。

枣庄市司法局

2026年5月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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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王成 联系电话：3321094

抄送：市委督查室，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，市政府督查室。

枣庄市司法局 2025 年 5月 29日印制


